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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近年不断发生的污染事件使各
地环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造成资源
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
恶化等一系列恶果。而在国际性大
都市上海，地域不大却人口密集，虽
然发生的环境污染案件总数不多，然
而，一旦发生环境污染，很容易造成

严重后果。
环境污染犯罪为何时有发生？

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近年上海市环境污染犯
罪的典型案例，以及惩治此类犯罪的
相关法律和做法。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分析，犯罪分子的
逐利心态、侥幸心理、疏忽大意是三
大主因。

上海高院通报环境犯罪案件
副院长邹碧华分析说，逐利心态、侥幸心理、疏忽大意是犯罪主因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刘静

曾因盗窃被收容教养的魏某于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先后多次
驾驶槽罐车从两家化工公司装运含
有毒性物质的盐酸废液、亚硫酸钠废
液 270 余吨，至金山区某公路附近倾
倒入张泾河内，致使水质受到污染，
魏 某 获 利 仅 9000 元 。 为 了 蝇 头 小
利，唯利是图的魏某不惜违反公共道
德和法律污染环境，这样的逐利心态
着实让人心寒。今年 1 月，上海市金

山区人民法院以魏某犯投放危险物
质罪，判处有期徒刑 9年。

据悉，为严惩环境污染犯罪，今
年以来上海法院积极贯彻《刑法修正
案（八）》及“两高”司法解释精神，加
大惩治力度。今年上海法院审理的
环境污染类案件共计 15 名被告人，
其中有 9 人被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
魏某是近年来上海法院此类案件中
判处刑期最高者。

■追逐小利不顾公德
□倾倒废液获刑九年

■心存侥幸明知故犯
□水质土质遭到污染

47 岁的上海某贸易公司法定代
表人顾某于 2011 年 4 月的一天，将公
司露天存放的废油残液用水稀释后
抽到油罐车中，运往上海市青浦区某
农场附近准备倾倒，后因为害怕而没
有实施。

当晚，顾某将车开回公司，左思
右想后，将油罐车内的废油残液全部
倾倒在公司空地上，并用水冲洗。废
油残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公司旁边的
淀浦河，造成河水污染，青浦区徐泾
水厂紧急停运。青浦区人民法院以
顾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罚金 10万元。

顾某入狱了，怀有侥幸心理的人
还在蠢蠢欲动。

2012 年 3 月，江苏人李某与老乡
周某等人商定，由李某支付费用，将
江苏省某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交由周
某倾倒。后周某经人介绍，认识负责
管理青浦区某涵养林的陈某。

在 向 陈 某 支 付 1000 元 好 处 费
后，李某自当年 4 月中旬起，用船运
输污泥前往上述养护林附近河道，由
周某提供工具、联系接通电源，安排
贾某、周某某用水泵抽取船内污泥倾
倒到养护林，短短一个月内共计倾倒
污泥 8 船。经测试，倾倒的污泥中含
有多种有毒物质，此次事故造成公私
财产损失 156万元。

“我发现泥土是黑的，有味道，担
心会污染环境，立刻跟周某打电话，
之后他给我 1000 元钱，说泥土已经
倒没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过问。”到
案后，陈某悔不当初。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以污染
环境罪判处李某、周某、贾某、周某某
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至 1 年 10 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 10 万元至 1000 元不等；
拿了 1000 元好处费的陈某也因污染
环 境 罪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2 年 ，罚 金
2000 元。

■疏忽大意排放污水
□被判罚金两百万元

除了逐利、侥幸，同样可怕的是
疏忽大意。

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上
海金山红光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光公司”）法定代表人
罗某在经营过程中，将公司所属的
24 个车间以承包、挂靠、租赁形式给
他人从事电镀生产、经营活动。其
间，公司委托未取得电镀废水处理相
关资质的企业为其处理电镀污水，对
下属车间的电镀生产工艺、化学原料
和化学辅料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也疏
忽大意，尤其是对部分车间擅自改变

生产化学辅料的情况未能掌握、缺乏
监督，没有安排充足的污水处理人员
处理污水。

2012 年 6 月 3日，金山区张泾河、
中运河附近水体出现异味。翌日，张
堰水厂紫石泾取水口滤格栅井出现大
量死鱼，紫石泾原水有强烈异味，对张
堰水厂取水造成风险。检测分析显
示，红光公司的污染排放与河水污染
事件存在必然联系与显著相关性。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红光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向水
体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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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审结9件环境污染案件
□“三个从重”震慑犯罪分子

据介绍，2010 年以来，上海法院
共审结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9 件 21 人，
其中污染环境罪 6 件 11 人，主要系向
河道中排放或倾倒含毒性物质的废
液、污泥；投放危险物质罪 1 件 1 人，系
向河道中排污；危险物品肇事罪 1 件 6
人，系有毒物质泄露；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 1 件 3 人，系在农用地上倾倒渣土，
造成农用地退化。

这些案件呈现五大特点：第一，行
为类型多表现为向河道或土地中倾倒
毒性物质、污泥或渣土；第二，污染后
果主要表现为造成河道、空气严重污
染及严重影响居民用水；第三，区域分
布较为集中，由于绝大多数化工企业
分布于郊区，特别是小型化工企业多
密集于城乡结合区域，因此环境污染
类案件均发生在城乡结合区域；第四，
被告人主观过错非常明显，如为牟取
蝇头小利而违反公共道德不惜污染环
境的逐利心态、随意处置有毒物质逃
避惩罚的侥幸心态、缺乏环保知识因
而导致的疏忽大意等；第五，监管尚存
在一些缺失，相当比例的案件为多次、
连续犯罪。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打击环境污
染犯罪，从而减少环境污染案件的发
生呢？邹碧华表示，法院坚决通过三
个从重来震慑环境犯罪 分 子 。 首 先
是“定罪从重”，对违反国家规定，排
放、倾倒、处置含有毒性、放射性、传
染 病 病 原 体 等 物 质 的 污 染 物 ，同 时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 、非 法 处 置 进 口 的
固 体 废 物 罪 、投 放 危 险 物 质 罪 等 犯
罪 的 ，择 一 重 罪 惩 处 ；其 次 是“ 量 刑
从 重 ”，对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的 惯 犯 、主

犯、长期实施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严
重后果的犯罪分子，坚持从重判处，
并 从 严 把 握 适 用 缓 免 刑 的 条 件 ；最
后 是“ 财 产 刑 从 重 ”，在 依 法 适 用 主
刑的同时，加大财产刑的判处力度，
用足、用好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手
段 。 2010 年 以 来 ，上 海 法 院 审 结 的
案 件 共 判 处 罚 金 260 余 万 元 ，红 光
公 司 是 被 判 处 罚 金 数 额 最 高 的 一
个。法院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
缴犯罪工具等措施，旨在让犯罪分子
明白自己的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让自
己锒铛入狱，而且会给社会造成严重
危害。

据悉，下一步，上海法院将进一步
贯彻落实刑法及“两高”司法解释的立
法精神，加大司法公开与法制宣传力
度，通过发布审判信息、庭审直播、媒
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
例等方式，大力宣传国家保护环境的
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保护环境的自
觉意识。

果 特 别 严 重 ，其 行 为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罗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也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鉴于罗某犯罪后能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法院综合考虑
了红光公司及罗某的主观恶性、犯罪

情节、社会危害性及认罪悔罪态度等，
决定对红光公司和罗某从轻处罚。上
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最后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 200 万元，判处
罗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5万元。

“中国梦”体现了新一代国家领导
人的治国理念，也是每 一 位 公 民 对 美
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中国梦”，环境
质 量 的 改 善 必 不 可 缺 。 环 境 执 法 队
伍 作 为 环 境 保 护 行 政 机 关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是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
环 境 安 全 的 重 要 主 体 。 规 范 执 法 行
为，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也是依法
治国、依法行政的基础工程。如何加
强 执 法 规 范 化 建 设 ，提 高 执 法 能 力 ，
让环保工作助推“中国梦”，笔者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法能力

一是执法人员必须从观念上实现

“两个转变”，增强“四种意识”。“两个转
变”即：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由
人治向法治转变；“四种意识”即：环境
保护基本国策意识，严格执法、依法行
政意识，执法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二
是业务主管部门要适当对执法人员进
行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执法操作能力，
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三要加大对环境执法的人员

投入、设备投入和技术投入，改善环境
执法手段和条件，提高环境执法效能。

完善法律法规，增强可操作性

建议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立
法的指导思想，修改相关环境法律法
规，提高法律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将中
国的环境立法与国际环境保护的相关
条约做通盘考虑，加强国际合作。

完善环境执法法律体系，建立环境
行政程序法，使环境行政程序法典化；
建立环境行政纠纷调解法，增强环境执
法的可操作性；完善区域性地方环境立
法，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笔者建议赋予基层环保部门一定
的强制执行权，保证执法人员能及时制
止违法行为继续。将执法原则规定细
化成具体制度设计，使其在精细化、标
准化、流程化上有纵深发展。建议本着
处罚的数额高于或者至少等于企业守
法付出成本的原则，重新修订法律中关
于处罚数额的规定。

落实行政问责，严格考核办法

贯彻执行环保“六项禁令”和“六不

准”等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一旦出现
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坚决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增强
执法透明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将环
境行政执法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不定
期召开企业环保座谈会、环保义务监督
员工作座谈会，听取企业和群众在环境
执法等方面的建议。另外，通过电话回
访和现场走访等形式对环保审批、排污
收费、行政处罚等重点环节进行回访，
及时发现和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规范执法文书，实行备案制度

建立和完善与处罚相关的工作制
度，增强处罚行为的科学性、操作性，保
证处罚依法高效进行。在行政处罚、行
政复议、排污费的征管用、建设项目审
批、污染控制、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等方
面，制定完善的工作程序和廉政规范。
规范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保证行政
处罚证据充分，事实确凿，确保无错误
处罚行为发生。

完善行政处罚报告和备案制度，开
展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件和法律
文书分析、检查活动。健全执法审查制

度，实施查处分离，即对环境违法案件
的调查和处理，在人员上实行分离。

整合执法资源,健全联动机制

监察、监测、应急、环评等科室应经
常联合开展综合性执法检查，全面掌握
企业存在的问题，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
行为要一查到底。加强与其他部门配
合联动，提高执法威慑力。要联合纪
检、发改、经贸、建设等部门，从源头控
制抓起，形成合力，确保监管到位，强化
行政问责和目标落实。要加强与法院、
公安、工商、城管、交通等相关部门的沟
通与协调，必要时采取联合执法的方
式，以提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能力。

当前是环保工作有所作为的最好
时期，也是解决新老环境问题的关键时
期。各级环保队伍要通过全方位、多角
度、高效率的环境执法，以兢兢业业的
精神、扎扎实实的工作，推动改善环境
质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
献！

作者单位：吉林省德惠市环境监察
大队

规范环境执法助推中国梦圆

◆鄢桂军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新疆下放环评审批权
切实加强后续监督、管理和服务

昆区严把项目准入关
能耗高、污染重、无成熟治理技术的不准上

本报见习记者李俊伟 通讯员路海
霞包头报道 强化环保审批管理力度，
提高环保服务水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昆区环保分局坚持“四不准”“五不
批”，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有效推动了
本辖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管理工作。

据悉，“四不准”，即国家明令禁止
的项目不准上；能耗高、污染重、无成熟
治理技术的项目不准上；属污染转嫁的
项目不准上；毒性大、危险性大的项目
不准上。“五不批”，即选址不当、布局不
合理的不批；污染防治措施不可行或环
保资金不落实的不批；项目建议书等材
料不全的不批；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不
批；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不认真
执行建设项目分级审批规定和环评审

批程序的不批。
在坚持“四不准”“五不批”严格监

管的同时，昆区环保分局给各个项目单
位配套印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一次性告知书》，让项目单位
充分享有知情权，了解项目审批的各个
环节，大大缩短环评审批时限，使审批
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对辖区内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的跟踪调查，
做好统计服务工作，建立 101 个重点项
目建设进度表，做到与区发改局、经信
局紧密对接。

截至 10 月底，昆区环保分局共接
收项目初审 65 个，通过审批的项目 53
个，其中报告表 29 个、登记表 24 个，待
审批项目 12个。

唐山禁售高硫燃煤和焦炭
违规经销单位依法取消资质，并处罚款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赵丽辉唐
山报道 河北省唐山市政府日前下发
通告，决定今后在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
使用高硫燃煤和焦炭。

通告要求，唐山市各煤炭（焦炭）经
销、使用单位，特别是主城区、县（市）城
区内的相关单位禁止销售使用高硫燃
煤和焦炭。各类煤炭、焦炭经营和使用
单位禁止销售和使用硫分超过 0.6%、
灰分超过 15%的燃煤及制品（包括原料
煤、动力煤、燃料煤、型煤等）和焦炭；市
区范围内的电力企业取暖期内禁止使
用硫分超过 0.8%、灰分超过 16%的燃
煤，取暖期外严格执行环评批复的煤质
要求。

据了解，今年 10 月以来，各级环保
部门对经销、使用煤炭（焦炭）单位的煤
质进行定期检查。对年经销、使用煤炭

（焦炭）1 万吨以上市属以上企业，市中
心区年经销、使用煤炭（焦炭）5000 吨
以 上 单 位 ，采 暖 期 内 每 月 至 少 检 查 1
次，其它时段每季度至少检查 1 次；对
其它市属以上企业及市中心区年经销、
使用煤炭（焦炭）5000 吨以下单位，每
季度至少检查 1 次。各县级环保部门

对本辖区内年经销、使用煤炭（焦炭）
5000 吨以上单位，采暖期内每月至少
检查 2 次，其它时段每月至少检查 1 次；
对年经销、使用煤炭（焦炭）5000 吨以
下单位，每季度至少检查 1 次。此外，
唐山市发改部门将对煤炭（焦炭）经销
单位进行监督管理，通过招标确定并公
布合规煤炭（焦炭）经销单位名单。

为了使该项规定落实到位，唐山市
加大对违规企业惩罚力度。对违反规
定经销、使用超标煤炭（焦炭）的单位，
各级环保部门将定期向社会通报，并按
照《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
条中“加收一至三倍的超标准排污费，
可并处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的规
定，折合成处罚当量，按购买或使用超
标煤炭、焦炭累计量，分别处以每吨 50
元、每吨 100元的累计罚款。

发改部门对违规煤炭（焦炭）经销
单位和无固定经营场所、无固定堆场的
煤炭（焦炭）经销单位依法取消经营资
质。工商部门对无照煤炭（焦炭）经营
场点及时进行查处，及时为被取消煤炭

（焦炭）经营资质单位办理变更经营项
目或注销营业执照。

随着晚稻收获接近尾声，为免去打捆清理麻烦，不少村民选择在田间焚烧
秸秆，烟雾不仅导致空气质量下降，还存在很大消防隐患，对交通也有影响。

图为不久前，在湖南省道 S308 湘阴县鹤龙湖镇路段拍摄到的画面，焚烧
秸秆产生的滚滚浓烟，湮没了秀美的农村景色。

张洪波 文 泰海仁摄

图为金山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清污现场保洁船正在作业。 高楠摄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11 月 11 日发
布《关于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对
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环境影
响报告表审批在内的 98 项行政许可事
项进行调整。

据了解，98 项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涵
盖范围广，涉及环保、交通运输、质量技
术监督、工商、商务等部门，主要通过下
放实施层级、合并和变更行政许可实施
主体三种方式调整。

这次调整涉及环境保护部门的“权
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
批”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

（含试生产的审查）”两个方面的部分内
容。下放的内容有 6 项，即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表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编制环
境影响登记表和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含试生产
的审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含试生产的

审查）。下放后实施机关均为建设项
目所在地州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属
于“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审批”的子项，这次部分调整下放
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 名 录》（2008 年 环 境 保 护 部 令 第 2
号）中所列能源、交通、城建、社会事业
等 14个大类 45小类。

自治区环保部门有关人员表示，
调整下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管理权
限，是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环
境保护部令第 5 号）等有关规定的具
体举措，对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认真做好有关行政许可事项调
整后的落实与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
续监督、管理和服务；严格规范程序，
创新工作方式，健全监督机制，增强工
作责任，提高管理效能。


